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人民奖学金评选管理办法

一、申请基本条件
 凡在我校学习一学期以上，具备下列条件的在籍本科学生可以参加奖学金评定；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遵守法纪，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2）热爱所学专业，刻苦学习，勤于钻研，学习成绩优良；
（3）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体育锻炼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4）热爱班级，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观念；
二、申请限制条件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不具备申请奖学金资格。
1.素质综合考评等级在中等及以下。
2.违反校规、校纪，受到处分不满一年者。
3.前一学期考试、考查课有不及格者。
4.本学期没有注册的学生。
5.非家庭困难而恶意拖欠学费者。
三、人民奖学金	
人民奖学金分为三等，评定比例和奖学金为：一等比例为3%，奖学金为1000元；二等比例为7%，奖学金为500元；三等比例为10%，奖学金为250元。
人民奖学金根据本专业上学期综合素质考评学分绩由高到低划分等级，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同学获奖学年不再获得一二三等人民学生奖学金。
四、关于跨校区交流交换学生参评人民奖学金
跨校区交流交换学生应在学籍所在校区参评，校区为跨校区交流交换同学单独设置奖学金名额，从奖学金经费中单独划拨经费，符合评选要求的跨校区交流交换学生可参评人民奖学金/单项奖学金。
交流交换学生实行申请制，申请一等/二等/三等人民奖学金的分数依据：如交流交换学生平均学分绩（2024年秋季在其他校区交流交换取得的平均学分绩）达到所在专业获得一等人民奖学金学生中平均学分绩的最低值，则可申请一等人民奖学金，以此类推，申请二等和三等人民奖学金。
五、单项奖学金	
单项奖学金分为以下类别，金额100元。
（1）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
担任校共青团、学生会以及其他学生组织的干部和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担任院系共青团和学生会的干部以及团支部干部、班级干部（包括寝室长），任期满一学期，出色完成工作任务，工作效果显著，成绩突出，得到同学好评。
（2）社会实践奖学金
积极参加教学计划以外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做出突出成绩；或参加教学计划以外的社会实践活动收获大，提交水平较高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或社会实践总结报告。
（3） [bookmark: _GoBack]学习优秀奖学金（获得国奖、国励、一二三等奖学金的同学不可申请此项）
未获优秀学生奖学金而一学期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含90分）或单科成绩特别突出。
（4）体育运动奖学金
在校级（或以上）体育比赛中取得突出成绩。
（5）艺术活动奖学金
 在校级（或以上）文艺比赛、辩论比赛、演讲比赛以及其它艺术活动中取得突出成绩。
（6）新闻奖学金
在校级（或以上）报刊、新闻网发表长篇通讯（800字以上），或在校级报刊、新闻网发表消息。
（7）文学奖学金
在校级（或以上）征文活动中获一等奖或在校刊上发表文学文章。
（8）英语奖学金
在校级（或以上）英语学习竞赛中成绩突出。
（9）其他奖学金（需标明名称）
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方面成绩特别突出。
单项奖学金申请表填写要求：
1.一张表只能填一个奖项。
2.申请表的命名格式，“学号-姓名-申请奖项”。
3.每人至多可申请1个单项奖学金，不可同时在多个组织申请同一个单项奖学金。
注意：
若填写不规范，取消其申请资格。
